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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力度试点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陕人社发〔2021〕19 号

西安市、杨凌示范区人社局，厅属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21〕10 号）精

神和任务要求，根据人社部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实

施方案〉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力度试点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

43 号）规定，我们制定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“证照

分离”改革力度试点的实施方案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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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力度试点实施方案

根据省政府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

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21〕10 号）和人社部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范

围内推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〉〈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力度试点实

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43 号）关于在自由贸易

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试点力度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

精神及相关任务要求，现就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，

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实施的 3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在自由

贸易试验区内开展进一步改革试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自由贸易

试验区所在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的其他区域参照执行。

一、民办普通、高级技工学校筹设审批

按照“直接取消审批”方式进行改革，依据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

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》(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)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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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民办普通、高级技工学校不再申请办理筹设审批，直接向省

级和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办理办学

许可。

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：加强对民办普通、高级技工学校筹设审

批取消后的有关监管。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发现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，严格依法查处，并公开查处结果。加强日常监管，

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。

二、民办技师学院筹设审批

按照“直接取消审批”方式进行改革，依据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

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》（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）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

开办民办技师学院不再申请办理筹设审批，直接向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申请办理办学许可。

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：加强对民办技师学院筹设审批取消后的

有关监管。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严格依法查处，并公开查处结果。加强日常监管，依法及时处理

投诉举报。

三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

按照“实行告知承诺”方式进行改革，许可机关制订并公布

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需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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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，当场作出

许可决定。具体实施办法如下：

审批层级：自由贸易试验区市、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许可条件：1.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 200 万元。2.有与开

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。3.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。4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申请材料清单：1.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。2.告知承诺书。

3.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。

办理程序：1.许可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

合法定形式，受理行政许可申请;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

错误的，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;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

形式的，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许可机关对

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不予受理的，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，说明

不予受理的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的权利。2.许可机关受理申请的，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

材料进行审查。3.许可机关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

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

提交材料的，当场作出许可决定。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，许可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说明不予行政

许可的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
诉讼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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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：1.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经营许可的，

加强对其承诺真实性的核查，发现虚假承诺或者承诺严重不实的

要依法处理。2.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，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，及时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3.对取得劳务派遣许可证满

一年，但未报告年度经营情况或未开展经营活动的劳务派遣单

位，定期检查。对不报告、不如实报告年度经营情况以及发现存

在重大经营风险的劳务派遣单位可予以公示。4.对劳务派遣单位

进行诚信分级、信用评价、风险评估或者黑名单管理，依法依规

向社会公布劳务派遣单位经营情况年度报告有关内容和状况，依

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5.加大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和用

工情况信息化建设力度，推动实现动态监管和业务协同。


